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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前言 

為有效推動臺灣新車安全評等計畫(Taiwan New Car Assessment Program, 以下簡

稱「TNCAP」)，並能充分採納專家學者及業界等建議、與時俱進調整適合我國國情之

TNCAP 制度，參考國外 NCAP 發展經驗，特制定 TNCAP 組織管理規章。 

1.1.2 TNCAP整體組織架構 

TNCAP 制度之職權分工方面，指導單位為交通部，交通部得委託國內具車輛安全

管理之專業機構為 TNCAP 執行機構(以下簡稱「執行機構」)，並依臺灣新車安全評等

計畫作業要點及 TNCAP 規章，統籌辦理 TNCAP 運作管理及星級評等等事務；另交通

部得指定具車輛安全試驗能量之專業機構為TNCAP檢測機構(以下簡稱「檢測機構」)，

並依臺灣新車安全評等計畫作業要點及 TNCAP 規章辦理相關試驗事宜。 

TNCAP 整體組織運作上，為期 TNCAP 能達到公平、公正、公開的透明原則，且

考量為加速 TNCAP 各項籌備事務之推動，如期完成 TNCAP 制度規章及展開新車安全

評等作業，TNCAP 運作初期之整體組織架構係採較為彈性作法之組織管理模式，如圖

1所示，未來將 TNCAP 實際推動狀況，滾動式檢討組織架構有無調整之必要性。 

執行機構依交通部委託案之要求廣邀產、官、學、研各領域，成立 TNCAP 工作

組(以下簡稱工作組)，並視每次會議討論之議題邀集該領域之工作組成員進行溝通討論

後，並將會議決議函報交通部鑒核/備查。 

另交通部得視重要事項召開 TNCAP 諮詢會議(以下簡稱「諮詢會議」)進行討論諮

詢，以作為交通部後續政策推動之參考。 

 

 

圖 1：TNCAP 整體組織架構圖 

1.1.3 TNCAP工作組 

工作組成立目的為協助研討 TNCAP 制度運作、主動安全、被動安全技術規章，

以確保 TNCAP 評等各階段流程之妥適性，同時以滾動方式檢討評估國內車廠技術能

力，適時的導入國外最新評等項目、發展在地化特色的評等項目及研擬具說服力且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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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民眾理解之分級評等程序與機制。 

1.1.3.1  組織架構與人員組成 

工作組由執行機構規劃組成，並由執行機構指派擔任召集人，檢測機構指派

擔任副召集人，秘書單位由執行機構擔任。工作組成員涵蓋車輛產業、專家學者

及研究機構等領域代表，組成如下： 

(1) 車輛產業：國內車輛製造/進口/打造等相關產業公協會，並由前述公協會轉

邀請相關會員參與。 

(2) 專家學者：由秘書單位依 TNCAP 制度運作與試驗規章屬性，以及成人保護、

兒童保護、弱勢道路使用者保護以及安全輔助四大領域，視情況邀請專家學

者出席討論。 

(3) 研究機構：國內新車安全檢測/評等制度管理/安全技術法規管理之車輛專業

機構，並由該等機構派員參與。 

(4) 每次會議邀請交通部派員指導。 

1.1.3.2 任務執掌 

(1) 檢視執行機構與檢測機構共同研議之 TNCAP 制度運作、主動安全及被動安

全領域評等與試驗規章草案之妥適性與可行性。 

(2) 討論執行機構依政府預算執行提名之受評車型清單及確認受評車輛業者配

合情況。 

(3) 討論確認 TNCAP 兒童保護試驗用之兒童保護裝置清單。 

(4) 處理評等過程中的爭議案件或疑義事項。 

(5) 採滾動式檢討 TNCAP 評等項目與內容(含 Euro NCAP 發布之技術公告)，並

評估國外 NCAP 新興的評等發展項目與國內車廠技術能力，發展在地化特色

的 TNCAP 評等項目。 

(6) 新增 TNCAP評等項目及其內容調修時，評估 TNCAP檢測機構之檢測能量。 

(7) 研議 TNCAP 發展路線藍圖。 

(8) 討論交通部交辦執行機構或檢測機構涉及業者之其他新車安全評等相關事

項。 

1.1.3.3  運作模式 

(1) 工作組會議由秘書單位規劃召開。 

(2) 會議議題由秘書單位負責擬定，且在會議召開前函發開會通知單及會議資料

予工作組成員及其他相關單位。 

(3) 工作組會議由召集人主持並負責會議之進行，另如召集人因事不能出席時，

由副召集人代理之，副召集人亦因事不能出席，則由會議中推選一人擔任主

席。 

(4) 會議議程包含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狀況追蹤、檢視工作項目執行情形與決

議；另針對已完成工作組會議討論決議之規章、增修訂評等項目、其他重要

TNCAP 事項或疑義事項等，經工作組會議決議函報交通部鑒核/備查。 

(5) 工作組若有邀請專家學者代表成員或顧問出席會議時，得支領交通費，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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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均為無給職。 

1.1.4 TNCAP執行機構 

TNCAP 執行機構係受交通部委託辦理臺灣新車安全評等計畫之制度運作及管理

相關業務之機構，並將評等結果揭露予社會大眾參考，其工作執掌概述如下： 

(1) 依據 TNCAP 預算及經費規劃執行新車安全評等計畫。 

(2) 統計年度各車型領牌數量及提名受評車型清單，並提至 TNCAP 工作組討論

後，報請交通部核定受評車型。 

(3) 購置受評車型之受驗車輛及其零組件，並通知受評車型業者取得試驗及評等

相關技術資料等。 

(4) 執行 TNCAP 相關試驗之監測、評審、查驗、稽核、疑義調查、星級評等及

結果發布。 

(5) 試驗後車輛及其零件與數據資料之處理。 

(6) 辦理 TNCAP 工作組會議。 

(7) 協助交通部檢討修訂 TNCAP 運作管理、試驗及評等規章。 

(8) 評估國外 NCAP 新興評等發展項目、國內交通環境、車廠技術能力等，研議

發展新的 TNCAP 在地化評等試驗項目與標準。 

(9) 研提 TNCAP 兒童保護試驗用之兒童保護裝置清單，並報請交通部核定。 

(10) 協助交通部辦理 TNCAP 檢測機構認可與試驗管理。 

(11) 國際 NCAP 發展合作、檢測技術交流及相關對外事務。 

(12) 辦理交通部交辦其他有關新車安全評等計畫之工作事項。 

1.1.5 TNCAP檢測機構 

TNCAP 檢測機構係受交通部指定辦理臺灣新車安全評等計畫之相關試驗工作並

提供檢測數據及出具其報告之機構，並應受執行機構定期或不定期辦理監督評鑑。該

機構之工作執掌概述如下： 

(1) 協助交通部及執行機構辦理新車安全試驗相關業務。 

(2) 與執行機構共同研議發展新的 TNCAP 在地化評等試驗項目與標準。 

(3) 與執行機構共同辦理 TNCAP 兒童保護試驗用之兒童保護裝置清單業務。 

(4) 國際 NCAP 檢測技術交流。 

(5) 受驗車輛管理與試驗後車輛保管。 

(6) 參與及協助執行機構辦理 TNCAP 工作組工作。 


